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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财
榕粮行〔2 019〕68号

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福州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〈福州市加强粮食安全保障

体系建设实施细则〉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马尾区、长乐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、财政局，局直属

各单位：

根据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

!,I 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榕政办〔川〕2叫），为支持我市粮食企

业到粮食主产省建设粮食生产基地，鼓励引粮入榕，扶持骨干粮

食企业发展壮大，完善粮食应急供应网点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

市财政局研究制定《福州市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实施细

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．



附件：福州市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实施细则

h ‘..，＿＿，， __ _..,,./

． ， 

抄送： 省粮储局、 市政府办公厅、 市粮食行业协会．

福州市幸良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2 019年3月15日印发

门J臼



附件

福州市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贝lj

第一条 为支持我市粮食企业到粮食主产省建设粮食生产
基地，鼓励引粮入榕，扶持骨干粮食企业发展壮大，完善粮食应
急供应网点，根据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斤关’ 于加强粮食安全保
障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榕政办［20181274号） ）制定本细则．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粮食主产省指：河北、河南、黑龙江、
吉林、辽宁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、江西、内蒙古、山东 四川、 \ 
安徽13个省（自治区）．

第三条 按照 “ 自愿申报，真凭实据，政府奖励，扶优扶强 ”

I 
的原则 ？ 对建设粮食生产基地企业、引粮入榕企业、骨干粮食加
工企业和骨干粮店、粮食应急供应网点进行奖励．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四条 申报企业应当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；

（ 一 ）在我市注册登记的粮食贸易、加工企业，守法经营，



资信良好， 在政策性粮食竞买过程中近三年无违规记录；

（二）按照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规、 建立规范统

计台账 7 按时向当地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统计报表，严格执行

索证索票制度；

（三）严格执行质量、 卫生管理相关规定，申报年度在各级

监管部门抽检中，粮油质量、 卫生指标合格率不低于98%。 近三

年未发生粮食质量安全事故和出现违法违规粮食生产经营问题；

（四）建设粮食生产基地企业、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和骨干粮

店、 粮食应急供应网点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（以下简称
“

市粮

储局
”

）签订保供稳价协议， 企业注册登记事项变更必须及时－ 向

当地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“

第五条 建设粮食生产基地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 一 ）在主产省通过租赁（承包）土地，并有5年及以上期限

的合法有效土地租赁（承包）经营合同， 相对集中连片， 租赁（承

包）总面积在5000亩及以上， 且一季稻谷实种面积在3000亩以

上；基地生产粮食运回我市不少于当年产量的60%;

（二）每年6月30日前， 向市粮储局提交福州市省外粮食

生产基地认定申请表（附件1 ），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，土地租

赁（承包）经营合同、 基地示意图（均应经所在地县级政府农业

或粮食主管部门鉴证） ’

（三）市粮储局会同市财政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 并组织

「／』



人员进行实地验收合格，联合上报市政府认定后，挂牌为福州市

省外粮食生产基地。

第六条 引粮入榕企业从我市辖区外年调入稻谷不低于

i
l
i
－

－
 

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和骨干粮店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 一 ）经市政府认定的骨干粮食加工企业（含大米、 面粉、

油脂）和骨干粮店；

（二）骨干大米加工企业，每年向质检机构送检稻谷或大米

（检测食品安全主要指标）不少于12次， 并做到送检粮食产地

全覆盖（以设区市为单位）；

（三）骨干粮食加工企业申报年度停产超过六个月的，取消

当年申报资格，

第八条 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应具备以下条件；

鼓楼、 晋安、 台江、 仓山区经市粮储局认定的粮食

应急供应网点， 网点布局合理， 地点交通便利， 经营持续稳定，

方便社区居民，粮油类产品营业面积不少于5平方米，并具有 一

定仓储能力， 有连锁网点的条件优先；

（二）提交福州市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申请表（附件2 ），， 营

业执照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 食品经营许可证、 从业人员预防性

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复印件 2 门店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，由直

属 一 、 二分局初审 3 报市粮储局审核认定后， 授予
“

祸州市校 舍了

叮、J

5000吨。

第七条

（ 一 ）

哼



应急供应网点＼

第三章奖励标准

第九条 建设粮食生产基地扶持内容及奖励标准：

（ 一 ）基地建设：按照 60 元／亩的标准给予奖励；

（二〉运费补贴：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，按照市政府应急调

控要求，基地生产粮食在规定时间按规定数量运回我市，按实际

运费给予补贴；正常情况， 不予运费补贴。

第十条 引粮入榕扶持内容及奖励标准：

（ 一 ）具体奖励标准按 “ 总额控制，比例分摊 n 的原则确定；

（二）运抵我市的稻谷数量按年度计算（每年l月1 日至 12

月31日）；

（三）每家企业年奖励金额不超过80万元．

第十 一条 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和骨干－ 粮店扶持内容及奖励

标准；

（ 一 ）骨干粮食加工企业每年给予8万元补贴；

（二）对年大米产量超过 10000 吨的企业，超过部分另增加

5元／吨补贴， 每家企业年补贴金额不超过25万元；

（三）骨干粮店， 按其实际销量、 经营规模和管理情况等，

每年给予2-5万元补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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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鼓励发展骨干连锁粮店，对有5家及以上骨干连锁粮

店， 实行统 一 收银系统、 统 一 结算、 合并报税， 另给予每家粮店

每年1万元补贴。

第十二条 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建设扶持内容及奖励标准：

每年给予每个粮食应急供应网点1万元补贴．

第十三条 同一企业同时符合建设粮食生产基地和引粮入

榕奖励条件的， 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奖励 2 已取得中央、 省级财政

同类奖励政策的不再重复奖励。对运抵我市的大米折合为稻谷计

算奖励， 稻米折率为55%。

第四章申报材料

第十四条 建设粮食生产基地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营业执照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二）福州市省外粮食生产基地奖励申请表（附件3)

（三）所在地县级政府农业或粮食主管部门出具的基地抱谷

种植证明（包括：种植面积、 亩产量、 总产量）．

第十五条 引粮入榕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 一）营业执照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二）引粮入榕奖励申请表（附件的；

P气，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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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采购环节的凭证． 从农民手中直接收购的，须提供当地

税务部门印制的粮食收购单据和售粮农民身份证复印件；从企业

采购的， 须提供当地税务部门监制的正式发票复印件；

（四）引粮入榕辖区外粮食采购数量核查明细表（附件5)

第十六条 上述两类申报企业按不同运输方式应当提供如

下凭证：

（一）铁路运输． 铁路运单和铁路货票复印件；

（二）水路运输 。 水路运单、货物交接单复印件（船名、航次、

数量并加盖海运公司或港务公司公章， 集装箱运单明确吨数），

到港证明原件（船名、 航次、 数量、 到港时间）；

（三）公路运输。 运输发票复印件及有效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填报铁路、 水路、 公路运输粮食数量核查明细表（附件

6 、 7 、 8） 。

所有运输凭证应当注明粮食启运日期、 到达日期、最终收货

地点、 实际数量、 收货企业；收货企业与申报企业相符。

第十七条 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营业执照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二）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奖励申请表（附件9 );

（三）申报年度企业电费发票等用电量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
（四）企业原粮或大米卫生指标检测报告复印件”

第十八条 骨干粮店、 应急供应网点应提供下列材料：

一6 一



（ 一 ）营业执照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i

（二）骨干粮店、 应急供应网点奖励申请表〈附件LO);

（三）统计年度经营台账的复印件。

第十九条 申报企业对所提供申报材料应规整有序，归集造

册（含电子版），各类凭证材料（含复印件）均需加盖本企业公章。

同时， 必须自行保存好所有原始凭证材料， 以各比对核查。

第二十条 申报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本细则要求，如实提供－申

报材料， 并签订企业信用承诺书（附件11 ). 

第五章奖励资金的申请、 审核和拨付

第二十一条 申报企业应在次年3月底之前， 按属地原则，

将申报材料送达所在地的县（市）、 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，直属 一 、

二分局 3 粮食生产基地企业、市粮储局直属企业直接向市粮储局

申报， 逾期申报视同自动放弃。 各县（市）、 马尾区、 长乐区发

改局（粮食局）， 直属一、 二分局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报材料

审核， 报送市粮储局。 市粮储局负责申报材料完整性、真实性审

核， 市财政局负责程序性、合规性、 完整性审核。 必要时可委托

第二方中介机构复审〉 委托费用在本奖励资金中列文．

第二十二条 核定的奖励企业名单，在市粮储局网站公示3

个工作日 F 无异议后 1 通过财政审核报请， 拨付奖励资金。

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市粮储局、 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2

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实施有效期与榕政办（2018] 274号文

一致。

附件：1.福州市省外粮食生产基地认定申请表

2.福州市粮食应急供应网点认定申请表

3.福州市省外粮食生产基地奖励申请表

4.引粮入榕奖励申请表

- 8 -

5.引粮入榕辖区外粮食采购数量核查明细表

6.铁路运输粮食数量核查明细表

7.水路运输粮食数量核查明细表

8.公路运输粮食数量核查明细表

9.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奖励申请表

10.骨干粮店、 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奖励申请表

1 L企业申报奖励信用承诺书

封面：福州市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扶持资金申请材料



附件i

福州市省外粮食生产基地认定申请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请日期； 年 月 日

企业名称
． 

地址

基地 法定代表人
电话

建设 （签字）
企业

联系人 电话基本
情况

仓储能力 粮食经营量
（吨／年）

质检能力

基地地点

基地 基地面积
基本

土地租赁（承情况 基地年产量 预计 吨／年
包）合同年限

基地负责人 联系电话

申报认定福州市省外粮食生产基地， 提供所有材
’ 企业承诺 料真实有效并承担法律责任”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市粮食和l 物资储备局审核意见：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



附件2

福州市粮食应急供应网点认定申请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网点名称 经济类型
固有口

民营口． 

经营地址

法定代表
手机人

联系人 手机

营业面积 （平方米） 职工人数 （人）

20 年
（吨） 最低库存

（吨）
销售量 豆E去

主要经营
品种

申报认定福州市粮食应急供应网点， 提供所有材料真
企业承诺 实有效并承担法律责任．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直属一、 二分局审核意见：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审核；穹、见；
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



附件3

福州市省外粮食生产基地奖励申请表

’才J 怀 4且在 111 l r侨 i乏 ’ ： 

运抵我市政）F-i环节运输的凭证
生产情况

生产基地所在地 铁路运输 水路运输 公路运输 主！J货车站、
品名 运抵我市序号 Wr、 市、 县、i]t＜乡〉、 村） 种植面职 稻谷产盘 起运时间 凭证数留； 凭证数盘 凭证数盘 港口名称

（市） (fliE) 
时间

( mrr) （｜吨） ( IFu) 

斗2 次 2 3 4 5 6 7 e 9 

． 

i口』 计

企业法定代表人报字： 联系人： 手机： 申请日期： if- 月 日

-m粮食丰n!jg/J 资储备局审核意见： rlf财政局审核意见：

（蔬革） （鼓掌）

年

－
－



附件4

引粮入榕奖励申请表

.. －吨、．嘈·· ． 、 ‘ － .. , • 

来WtJ环节 i主丰！王我7节最后；j址：节运输的凭证

供货单位（省、 市） 口
r

t� 采购发�
铁路运输凭 水路运输凭 公路运输凭 到货车站、

j主／·字J 数最（fl电）
起运时｜问 j主抵我市i时间 iiE数量 EE数·硅 i正数是 海I.J名苟；

（吨） ( Jli江） ( fl也〉

在， 议 2 3 4 � fi 7 8 

「

d口:,... 

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联系人： 手机： 申请Fi Jt月： 年 问

县粮食用审核意见：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用审核意见：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：

（，盖章） （茹＿i;t) （族主在）



附件b

引粮入榕辖区外粮食采购数量核查明细表
（ 年〉

·二－

供货企业
采购发票 采购嗷量 各t主‘巳可J （收购单据） 合计 稻谷 大米 一

合计 ” 

。

一一t--””－－－－－ 

,! 

5 

6 

7 

8 

」旦
10 

l l 

lZ 

13 

U.！＇� 一一 『…－－·『’－－－／

15 

16 

17 

18 

19 

20 

21 ． ·· 

22 ·一－一
． 23 

21 

25 

企业注定代表人签字： 联系入二 申请H期： 年 月 日

填报说明： ＼.供货企业必须填写省别和企业全称。
2.本表技税务部门监1M的正式发票或收购单据按时间顺序运单填列。



Pl'J1吨’。

铁路运输粮食数量核查明细表
（ 年）

L..,. • • ,- .. 

供货企业 铁路货架 发运地 发运曰蚓j 发运数啻
接货j也 虽j货日期

与是 占全1i马 会计 稻谷 大米
合计 － － 

2 

3 

4 
5 

6 

7 

8 

9 
JO 

12 

l :3 
t 4. 

15 

16 

J 7 

18 

].g 

20 

子问立法定代表人接字： 联系人： 币i亩’ 日则： 年 月 日
工m+r:1 说明：1.供货企业必须填写有别和企业全称．

2.本表与I（列运抵我市最后环 ＂＇ii＂ 通过快跑草12二运输发运的粮食挝最，接铁路货架上时间顺序逐单填列．
3.刊发运地 ” 填列铁路运输的始泼地， “发运日J创 H 嵌缺路货摆上的臼｝归填歹lj: " J安货士也 ” 填歹1J忽R路运输抵达我市的最终ji1J货ft.'i·

“到货日到j ” 按铁路货票上纠站日阳的日J的填列．
1.“发运数盘 a ’ 按铁路货京之注明的装载数:ffi:填列．发运数量中的合计＝稻谷＋大米．
5.本我 ” 发运数盘 ” 同与（l!=Jf! I或PN件4中的铁路发票最核对 一 敌，并l时 土相关发票复印件�资料证明．否则不予认可 怕



附件？

水路运输粮食数量核查明细表
年〕

！和
． ． 』、唱’ · ·， 

供货企业 水运；i单号 承运企业全 发远地
发运 发运放最 版货j住

剑货
1i:马 莉： 日J创 合计 稻谷 大米

舍计 －
国”

l 
？ 

.3 
4 
。

6 

:o 

l l 
12 
13 
14 
15 
16. 
17 
18 
19 
20 

企业法定代表人格’字： 联系人： rp町’日；UJ: 年 月 日
项报说明：J.供货 P业必须填写省别和l企业全称．

注－本 .＝；＇！� :.;'1歹1J运抵我市监i°6环节通过水路运输去：运的l！汪食蚊虫：，技水路运单上l时间j顺序i在单均骂3i1J.
3.“友兰j毡” ’ Jj｛列粮食装腊的始发地地口名称， “发运日J[JJ ..恨水运运单上的曰 WJ剧歹Jj l 

"f:卖声；＇社 ” 与i列i在自川在食在我市接臼］港的名和：： 汀；IJ'jfi;日蚓 H 按jiJJ湛’交接绥l改单据中的到地自j时j真列 6

4.叫友，二放：庭 ” 按装船检斤数量填列。发运数盘申的合训’＝韬谷＋大米．
5 ， 不2： “ 没运数量 川 应与j!

f

t件3咸阳村

－－二二→－－→ 

日JIH.

’ 



µf'I'flj:8 

公路运输粮食数量核查明细表
年）

T ),,i-1 A司 叮飞f 」.....：， I • → ” ．
序 供货企业

运单（运输发 发运地 发运日期
发i圣的贵

接货地 到货日如1
兴丐J？ 票）号码 含计 稻谷 大米

合计 － － － 

2 

3 

4. 

6 

7 

8 

g 

10 

11. 

12 

13 

14 

15 

16 ， 

L7 

18 

19 

20 

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宇： 联系人： 申 i昔 日期： 车 月 日

填报说明：l.供货企业必须填写省别和企业全称 a

2本表；出列运抵我r:ili生后环节通过公路直达运输发运的拙食拙盘，损公路运单（运输发票）上时间顺序逐单填列．
3.“发运地 ” 填列尘践跨省设j幸运输的始发地 a “发运日J{)j ” 伍公路页黑（运输发票）上的日期棋歹IJ 1 

“接货i也 ” 填列公g;j长远运输抵达我市的到货地点1 ＂剑货日期 ” 技交接练收单据中的日期填列。
4.“发运敛盘 ” 技公路运单（运输发票） ．．匕注明的装载蚊盘填列． 发运数量中的合计＝稻谷＋太米．
5.本表 “ 发运数量.. r？与附件3�附件4中的公路发票查核对 一致，并附上才有关发票复印件P.1Z资料证明，否则不予认可



附件。．

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奖励申请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
地址

注定代表人
（签字）

联系人

成立时问

占地面积 （平方米）

设计加工能力 （吨／日）

实际加工量
（吨）

现有职工人数
（人）

主要质检设备

卫生指标检验次数
‘ 

企业主要荣誉

申请日期； 年 月 日

企业类型： 大米加工口
面粉加工口油脂力（］工口

手机

手机

传真

注册资金 （万元）

建筑面积 （平方米）

仓储能力 （吨）

实际用电量 （反）

最低库存量 （吨）

（大米加工企业填写）

县(rp）区根食局审核意见：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用审核意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：
见：
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 （［击鼻：）
一



附件10

骨干粮店、 应急供应网点奖励申请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回粮店名称

经营地址

法定代表人
（签字）

联系人

开业时间
年 月

（指注册－ 登记时间）

营业面积 （平方米）

20 年销
（吨）

售量

主要文 F
去工又芦旨， 口口口

， 种

连锁粮店、
网点数量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手机

手机

注册资金

职工人数

最低库存量

- 一一一一一．，－ 一－一

经济 固有口

类型 民营口

扶持 骨干粮店口
类型 应急供应网点口

（万元）

（人）

（吨）

i 直屑 一 二分局审核意见：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用审核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·意见：

（盖章）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



时才 1牛I 1 

企业申报奖励信用承诺书

也

本公司自愿申报 ，按照申报条

件要求， 承诺信用良好、 无不良信用记录，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

实、 合法、有效。如违反承诺，弄虚作假，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，

取消申报资格， 如数返回奖励资金，并愿意承担因此所产生的 ←

切法律责任。

本《信用承诺书》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
法定代表人〈签字〉： 承诺企业（盖拳头

年 月 日



电

福州市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

扶持资金申请材料

赴产区建设粮食生产基地 口

引粮入榕 口

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和骨干粮店 口

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口

（第 册

申请企业（盖章〉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联系人；

电子邮箱：

企业地址：

共 册）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电话：




